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和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或“保荐机构”）作为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化学”或“公司”）2013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中泰化学本次提供担保、财务资

助和关联交易事亢㬀）Ճ刈텃琀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9.56%。 

2、中泰矿冶和托克逊能化均为中泰化学的全资子公司，中泰矿冶经营业绩

稳定，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托克逊能化在建项目接近尾声，风险可控。中泰化

学拟为中泰矿冶和托克逊能化提供担保，不会对中泰化学资产和正常经营活动造

成不利影响，符合中泰化学全体股东的利益。 

3、中泰化学拟为中泰矿冶和托克逊能化申请融资租赁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

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相关决策程序

符合中泰化学《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中泰化学《公司章程》

和《对外担保制度》的有关规定，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

可实施。截至目前，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泰化学《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中泰化学本次拟为中泰矿冶和托克逊能化提供担保

事项无异议。 

二、关于公司拟向下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一）公司拟向下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富丽达”）为中泰化学的控股子

公司。根据新疆富丽达 2015 年生产运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中泰化学拟向新疆富

丽达提供财务资助，额度不超过 53,000 万元，期限一年，利率以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为准。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泰化学拟向下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中泰

化学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均按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的要求发表了相关意见；上述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中泰化学向下属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拟提供财务资

助的条件是公允的，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本保荐机构对中泰化学上述提供财务

资助事项无异议。 

三、关于新增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一）新增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五届十四次董事会、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根据公司及下属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拟新增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如下： 

1、新增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关联交易 

《关于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中预计 2015 年度公司全资

子公司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下属公司采购设备、仪表仪器等不超过 25,000 万

元，其中主要是为中泰集团控股的新疆中泰新丝路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中泰（丹加拉）新丝路纺织产业有限公司与中泰（哈特隆）新丝路农业产业有限

公司采购设备等。 

根据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经营情况，结合中泰（丹加拉）新丝路纺

织产业有限公司与中泰（哈特隆）新丝路农业产业有限公司项目建设进度情况，

拟增加 2015 年度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关联方中泰集团下属公司关联

交易额度 50,000 万元。上述关联交易将实行市场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具体以双方签订的协议为准。 

2、新增与新疆新铁中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公司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康能源”）为

就近发运产品，降低运输成本，拟通过中泰集团控股子公司新疆新铁中泰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铁中泰物流”）在小黄山的铁路物流基地进行部分产

成品的发运。拟新增阜康能源与新铁中泰物流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不超

过 2,300 万元。上述关联交易将实行市场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具体以双方签订的协议为准。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泰化学本次拟新增预计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已经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有关关

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股东需在

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本保荐机构对中泰化学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四、关于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 

（一）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自治区国资委相关要求及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

化学”或“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

集团”）业务安排：中泰集团拟受让其控股企业新疆中泰贯喜股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以下简称“中泰贯喜”）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5%

的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五届十四次董事会、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中泰化学与中

泰贯喜共同向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中泰化学以现金

593,877,545 元增资新疆富丽达，增资完成后，中泰化学合计持有新疆富丽达 46%

的股权；中泰贯喜以现金 118,775,510 元增资新疆富丽达，增资完成后，中泰贯

喜持有新疆富丽达 5%的股权。目前，中泰化学的增资金额已全部到位，中泰贯

喜的首期增资款 59,387,755 元已到位。 

中泰贯喜是由中泰集团、新疆贯喜君鸿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中泰集团及



新疆富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30,000,000 货币 2.45% 

合计   1,224,489,796  100.00% 

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为一致行动人，本次股权转让后，新疆富丽达仍为中泰

化学的控股子公司。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泰化学本次拟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

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中泰化学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均按照相关制度和要求发表了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股东需在股东大会上对

该议案回避表决；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本保荐机

构对中泰化学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五、关于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一）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富丽达”）根据

运营情况，2015年度内拟向银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公司拟为新疆富丽达

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具体如下： 

序号 申请银行 
申请授信额

度（万元） 

贷款类型 

或其他 
担保方式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分行 
15,000 综合授信 中泰化学担保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分行 
5,000 综合授信 中泰化学担保 

合    计 20,000   

注：1、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中泰化学担保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是否贷款视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经营需要而定，且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

额和担保金额。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泰化学担保总额为 576,700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8.18%，其中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为 575,700 万元。中

泰化学本次拟为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金额 20,000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6%。 

2、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为中泰化学的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稳定，具

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中泰化学拟为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不会对中

泰化学资产和正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中泰化学全体股东的利益。 

3、中泰化学拟为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

已经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相关决

策程序符合中泰化学《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中泰化学《公司

章程》和《对外担保制度》的有关规定，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后方可实施。截至目前，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泰化学《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中泰化学本次拟为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和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树军                  崔洪军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12 日     


